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亞洲大學 函
地址：41354臺中市霧峰區柳豐路500號
聯絡人：孫旻暐
聯絡電話：04-23323456轉5710、轉1018
電子信箱：blake@asia.edu.tw

受文者：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月18日
發文字號：亞洲心理字第112000091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招生簡章20230110000913.pdf、招生海報20230112_定稿000913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校執行「委辦111-113年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

專業人員學分學程課程」之招生簡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亞洲大學心理學系為執行「委辦111-113年身心障礙者職業

重建服務專業人員學分學程課程」：

(一)主辦單位：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。

(二)承辦單位：財團法人亞洲大學（計畫主持人：心理學系

孫旻暐副教授）。

(三)課程費用：本專案計畫所規範之六門課程全部免費，亦

免費提供講義。

(四)上課地點：亞洲大學（暫定管理學院心理學系）。

(五)學分學程服務專線與助教：（歡迎接洽與詢問）

1、 電話專線/E-mail：04-2332-3456轉1973；

asiadevrclass@gmail.com。

2、梁心慈學分學程助教

二、報名方式與截止日期：請於112年2月3日(週五)晚上12時

前，掃描招生Qrcode並上傳資料完成報名。其他相關事宜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　　　　總收文　112.01.18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　　　　　　1120700485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　　　　總收文　112.01.18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　　　　　　112070048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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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見附件招生簡章或招生海報。

正本：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、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、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
竹苗分署、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、大葉大學、中山醫學大學、中國醫
藥大學、玄奘大學、亞洲大學、東海大學、國立中興大學、國立虎尾科技大學、
國立勤益科技大學、國立彰化師範大學、國立臺中科技大學、國立臺中教育大
學、國立聯合大學、逢甲大學、臺中市政府勞工局、彰化縣政府勞工處、南投縣
政府社會及勞動處、苗栗縣政府勞工及青年發展處、雲林縣政府勞動暨青年事務
發展處

副本：本校醫學暨健康學院、管理學院、人文社會學院、創意設計學院、資訊電機學
院、護理學院、教務處、人事室、幼兒教育學系、招生處、招生推廣組、產學營
運處

6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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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辦 111-113年 

「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學分學程課程」 

招生簡章 

112.01.10版 

一、課程名稱：身障職重、亞大永續—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學分學程班 

二、課程依據： 

⚫ 勞動部為提升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服務職能，依身心障礙

者權益保障法第 35、37 條規定訂定「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

遴用及培訓準則」，規定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之資格條件，

其中學歷資格之相關科系包括大專校院之社會工作、職能治療、物理治療、

特殊教育、勞工關係、人力資源、心理或輔導…等相關科、系及所；如非

相關科系者，則須取得就業服務乙級技術士證、或領有社會工作師、職能

治療師、物理治療師、心理師或特殊教育教師證書或完成身心障礙者就業

服務相關專業訓練 80 小時以上者（限就業服務員），方得從事身心障礙

者職業重建服務。 

⚫ 此外，勞動部於 108 年 11 月 12 日以勞職特字第 1080514881 號令修正發

布「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遴用及培訓準則」，其中增列身心

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學分學程證明為應具備資格之一，即非相關科系人

員，取得學分學程證明者，亦得具擔任職業輔導評量員、就業服務員及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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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重建個案管理員資格。為推動辦理前開專業人員學分學程課程，勞動部

勞動力發展署於 109 年 12 月 03 日公告發布「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

學分學程時數、課程及抵免規定」。 

⚫ 為達成準則修正之目的，積極培育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之

儲備人力，爰規劃以公開招標方式委託大專校院辦理身心障礙者職業重

建服務專業人員學分學程課程。 

⚫ 目前，財團法人亞洲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擬相關規定承辦此次「委辦 111-

113 年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學分學程課程」（採購案號：

1113003410）。通過本次計畫全部課程者，方得從事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

服務之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。 

 

三、課程辨理（課程全部免費） 

⚫ 主辦單位：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。 

⚫ 承辦單位：財團法人亞洲大學（計畫主持人：心理學系孫旻暐副教授）。 

⚫ 課程費用：本專案計畫所規範之六門課程全部免費，亦免費提供講義。 

⚫ 上課地點：亞洲大學（暫定管理學院心理學系） 

⚫ 學分學程服務專線與助教：（歡迎接洽與詢問） 

◼ 電話專線/E-mail：04-2332-3456 轉 1973；asiadevrclass@gmail.com； 

◼ 梁心慈學分學程助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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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課程內容： 

⚫ 本計畫擬依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學分學程之學分規定，開設

下列六門（14 學分）之課程（如下頁表），依序於 111-2 學期開設三門

課共 8 學分：「職業重建服務導論（3 學分）」、「職業重建個案管理服

務導論（3 學分）」及「身心障礙者特質與發展（2 學分）」；而在 112-

1 學期預計開設三門課共 6 學分：「身心障礙者勞動權益與就業安全法規

（2 學分）」、「助人專業原理與技術（2 學分）」及「職業重建個案管

理服務實作（2 學分）」。 

開設學期 課程名稱 
學分

數 

總 

時數 
授課時間 

111-2 

2/13開學 

職業重建服務導論 3 54 週四上午 9-12 

職業重建個案管理服務導論 3 54 週六隔週授課 9-12與 13-16 

身心障礙者特質與發展 2 36 週五上午 10-11 

112-1 

暫定 

身心障礙者勞動權益與就業安全法規 2 36 週六隔週授課 9-12與 13-16 

助人專業原理與技術 2 36 週五 10-11 

職業重建個案管理服務實作 2 36 週五 8-10 

合計 14 252  

 

五、學員招募與甄選 

⚫ 報名對象：因依規定，相關科系得即具身障職重職管員之資格，故本計畫

之參加對象為：（1）非大專校院之社會工作、職能治療、物理治療、特

殊教育、勞工關係、人力資源、心理或輔導…等相關科、系及所；（2）

未取得就業服務乙級技術士證、或未領有社會工作師、職能治療師、物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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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療師、心理師或特殊教育教師證書者；（3）未完成身心障礙者就業服

務相關專業訓練 80 小時以上者（限就業服務員）；（4）符合上述 3 類

專業背景之大專院校在學學生或已取得學士學歷以上者（不限學校與區

域）；且願意配合本計畫規畫之課程時間、符合課程出席要求，並通過六

門課程評量者。 

⚫ 報名人數：本計畫預計錄取 30 人為原則（錄取名單由承辦單位保留最後

決定權）。 

⚫ 報名方式與截止日期：請於 112 年 02 月 03 日

週五晚上 12 點前，掃描以下 Qrcode 並上傳資

料完成報名。 

⚫ 公佈報名結果：預計於 112 年 02 月 13 日週一公佈錄取名單。 

⚫ 課程結束： 

◼ 凡於本計書中完成本計畫之六門課與通過相關考核規定者，擬由勞動

部頒發結訓證書。 

◼ 另外，凡為亞洲大學學生者，擬同時以此六門課之結訓證書抵免「身

障職重他系專長」學分。 

 




	亞洲大學執行「委辦111-113年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學分學程課程」招生簡章-函
	招生簡章20230110000913
	招生海報20230112_定稿000913

